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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协议由河北银行（以下简称“我行”）与我行持卡人(以下简称 “您”)就支付宝（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支付宝”）快捷支付服务（以下简称“本服务”）的使用等相关事项所订立的有效合约。您通过点击确认或以其他方式选择接受本协议，即表示您同意接受本协议的全部约定内容，确认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责任。
在接受本协议之前，请您仔细阅读本协议的全部内容（特别是以粗体标注的内容）。如果您不同意本协议的任何内容，或者无法准确理解相关条款的解释，请不要进行后续操作。
您应确保您在使用本服务时绑定的银行卡为您本人所有，并确保您将您的支付宝账户与该银行卡绑定且用其支付的行为合法、有效，未侵犯任何第三方合法权益；否则因此造成我行、持卡人或支付宝损失的，您应负责赔偿并承担全部法律责任。
您如选择使用支付宝快捷支付功能进行银行卡绑定，应当在支付宝页面认真输入本人银行卡账号、开户户名、开户证件号码、在我行预留的手机号，并授权支付宝将上述信息提交我行校验。您认可和同意：输入上述信息即视为您确认将支付宝账户与该银行卡账户绑定。我行验证上述信息无误后，即视为获得您的有效授权，我行可根据支付宝的指令直接从该银行卡中扣除相应款项直至我行收到终止绑定通知。届时您不应以未在交易单据中签名、签名不符、非本人意愿交易、未验证银行卡支付密码、未验证银行卡支付盾等原因要求我行退款或承担其他责任。同时我行与支付宝保留随时变更上述确认要素作为校验标准的权利。
一旦绑定成功，您在支付宝网站或相关使用界面输入支付宝账户密码或支付宝账户密码及您所收到的手机校验码后，即视为您确认支付金额及该支付指令，并由支付宝转交我行进行后续处理。您同意并授权我行按照支付宝的交易指令从您绑定的银行卡账户中支付相应款项。
您应妥善保管该银行卡开户户名、开户类型、与之相关的证件类型及证件号码、手机号码、手机、固定电话、通信地址、数字证书、U盾、等与该卡有关的一切信息（以下简称“身份信息及卡信息”）。如您遗失银行卡、泄露身份信息及或卡信息，您应及时通知我行并办妥相关挂失止付手续，以减少可能发生的损失。您作为身份信息即卡信息的唯一知悉人，因此所发生的支付行为均视为您本人或经您授权的交易；如您否认发生或授权进行交易，除非有明确的、相反的证据，否则推定为您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导致信息泄露，因您泄露身份信息及卡信息或丢失银行卡等所致损失需由您自行承担。
我行可根据业务发展需要，设置或修改支付限额，您对此无异议。您在使用本服务时需同时受我行和支付宝设置的支付限额的约束。在任何情况下，支付金额不应超过我行或支付宝设置的支付限额（以较少者为准，以下简称“支付限额”）。如实际支付金额大于支付限额，我行将拒绝执行交易指令。
本协议与本行卡章程或协议相冲突部分，以本协议为准。
您不得利用支付宝快捷支付业务进行套现、虚假交易、洗钱等行为，且有义务配合我行进行相关调查，一旦您拒绝配合进行相关调查或我行认为您存在或涉嫌虚假交易、洗钱、套现或任何其他非法活动、欺诈或违反诚信原则的行为、或违反本协议约定的，我行有权采取以下一种、多种或全部措施：（1）暂停或终止提供本协议项下支付宝快捷支付服务；（2）终止本协议；（3）取消您的用卡资格。
您同意，我行有权变更、暂停本协议项下支付宝快捷支付业务服务，有权修改、终止本协议，并于执行前通过我行网站进行公告。相关公告经网站发布视为您已收到。您在公告执行后继续办理支付宝快捷支付业务的，视同接受有关本协议、快捷支付业务服务修改、变更的内容。本协议终止后，支付宝在协议终止前已接收并发送我行进行处理的交易指令仍有效，您应承担其后果。



